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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 ESG 委员会议事规则

（2025年10月29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适应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可持续

发展工作需要，提升公司环境、社会及公司治理（ESG）水平，进一步完善

公司治理结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7 号—可持续发展报告（试行）》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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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职责，也不指定其他委员代行其职责时，由公司董事会指定一名委员履

行 ESG 委员会召集人职责。

第五条 ESG 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同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相同。ESG 委员

会委员任期届满前，除非出现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或本议事规则规定

的不得任职之情形，不得被无故解除职务。期间如有 ESG 委员会委员不再

担任公司董事职务，自动失去 ESG 委员会委员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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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层对 ESG 风险和机遇采取适当应对措施；

（三）制定公司的环境、社会及治理工作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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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或经修改后的《公司章程》相抵触时，按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

门规章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八条 本议事规则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

规章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九条 本议事规则所称“以上”，均含本数。

第三十条 本议事规则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，由公司董事

会负责解释。


